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第 ２５ 卷第 ２ 期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ｒ ２０２３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２

服饰色彩中的先秦礼制运行机制

张爱红　 吴元浩

（山东大学 艺术学院， 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０）

　 　 ［摘　 要］ 礼制是隐含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的一条主线，作为中国礼制史的源头，先
秦礼制已具备了较完备的形态。 从服饰色彩的视域看，先秦礼制以阴阳五行说为基础，在
色彩秩序、色彩尊卑及色彩管理方面均已蕴含了等级观念，形成了以天道为本、以人伦为

纲、以等级为序、以色彩观的流变为沿革的礼制运行机制。 先秦礼制的运行机制是社会等

级与天道、人情的呼应，在服饰色彩建构的符号寓意中，先秦礼制以“亲亲”“尊尊”“贵贵”
为原则，建立起社会各阶层身份识别及地位区分的依据，从而使长幼有别、尊卑有分、贵贱

有等。 在天－衣－人的三位一体结构中，先秦礼制形成了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这对于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特点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先秦礼制　 服饰色彩　 阴阳五行　 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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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服饰起源的六种学说为：气候适应说、身体保护说、护符说、装饰说、异性吸引说、羞耻说。 见卞向阳等编著《从古到今的中国服

饰文明》，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７－１８ 页。

在中国礼制史中，先秦礼制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它既是中国古代礼制的形成期，又是

其完备期。 礼义和礼法是中国礼制的两维，亦是探讨中国礼制运行机制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 从夏

礼、殷礼的形成，到周代礼制的完善，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先秦礼制在短时期内完成了从形

成、发展到成熟、式微的生命四阶段，由此勾勒出中国古代礼制运行的基本轨迹。 因此，先秦礼制具有重

要的开山启蒙意义，探究其运行特点及发展缘由，可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提供新的启示。
目前学界对先秦礼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礼物的考证，侧重对行礼时器物、服饰、

规程的阐明；二是对礼义（礼及礼仪的义理）的阐释，侧重对礼的象征性内涵及功能的释义。 然而学

界对礼制的运行机制鲜有涉及，这对礼制内涵的理解以及礼制史的研究都是一种缺憾。 从中国礼制

史的发展来看，一系列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礼制为何能贯穿整个中国封建王朝而经久不衰？ 礼制如

何将个体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建构起人们的秩序观念？ 礼制如何在社会等级的差异性中达成共识，
形成政治观念的一致性？ 在先秦礼制中，服饰是礼制的载体之一，服饰色彩的隐喻构成了礼制的基

本内容，并建构起一种符号象征机制，在经验世界和政治生活中形成一种独特的人伦秩序，塑造出一

幅理想的社会图景。 通过对传世典籍的阐释，我们可从先秦服饰色彩的象征性内涵及其象征方法中

窥探到先秦礼制的本质、社会运行法则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影响。

一、服饰色彩中先秦礼义观的生成

远古时代，居住在洞穴中的先民早已用兽皮围裹身体，并仿效锦鸡的羽毛，将丝麻染色，做成华

丽的衣服，从而开创了人类服饰色彩的先河。 据考古资料证实，中国服饰史的开端可追溯至距今约

２５０００ 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山顶洞人的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用骨针缝制的兽皮衣服，
以及用兽牙、石珠等装扮的简单串饰，从而为关于中国服饰的起源及功能的研究提供了考古学的依

据。 在有关服饰功能的几种学说①中，“装饰说”因服饰材料采集的不易及珍稀，认为其是着装者自

身凸显力量勇猛或智慧灵巧的象征，并逐渐演化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 尤其是中国先秦时期的服

饰，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色彩，蕴含着礼义的独特内涵，体现了礼制运行的基本特点。



荀子在《礼论》中开篇即言“礼义”的重要性：“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
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①礼义是维系人伦情感、克
服人性之恶的保障，代表了礼制的基本内涵，是礼制运行的前提。 礼制需依据礼义形成典范制度，以
礼仪的方式实现德治的理想。 在礼仪的诸多载体中，礼服（祭祀或大典的礼仪服饰）是先秦礼制的具

象形式及外在体现之一。 礼服的色彩以阴阳五行说为基础，形成了礼制的秩序感，并将象征性的视

觉符号及礼义内涵纳入到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形成了“昭名分、辨等威、分贵贱、别亲疏”的色彩等级

制度及尊卑观念，从而构成了礼义的重要内容。
其一，先秦礼义中的色彩等级源于五行与五色的对应，以独特的色彩秩序蕴含了礼制的“德”性

内涵。
五行思想最早于《尚书·洪范》中提出：“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宇宙中的五

种元素水、火、木、金、土之间并非孤立、静止，而是具有相生相克的关系。 所谓五行相生，即水生木、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五行相克则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五行相生

相克的关系是万物形成及自然变化的根本，代表了宇宙流转的基本规律，以此形成的五色、五德说，
成为先秦历代王朝推行礼制的依据。 正所谓“‘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用其五

行。 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 是故为礼以奉之”②。
五色是中国古代多种颜色的泛称，包含青、赤、黄、白、黑五种色系。 每一色系里又包含若干相近

的颜色，从而形成五类色彩③。 先秦时期，五色被用于礼服，成为礼制载体的一部分。 《尚书·益稷》
载舜帝“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蔡传释曰：“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于缯帛

也。”④由此看出，先秦“色”与“彩”的不同含义：施于缯帛之上，谓之“色”；未施之时，谓之“彩”。 故

五色实为施于缯帛、衣饰上的五类色彩。
战国时，齐人邹衍将五行汇于王权中，创立五德运转说（五德始终说）。 邹衍认为，王朝、社会的

更替正如自然之迁移，符合五行运转的基本规律，且每一王朝之道德都将依次对应五行之一。 正如

《吕氏春秋·应同》中言：“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黄帝之时，天先见于大螾、大蝼。

图 １　 五行与五色对应关系图

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

土。 及禹之时，天先见于草木秋冬不杀。 禹曰：
‘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及汤

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

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天先见

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
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代火者必将水，天
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⑤至此，五色与

五行形成了对应关系，以“德”为中心确立了先秦

礼制中的色彩秩序，即土—徳—黄、木—徳—青、
金—徳—白、火—徳—红、水—徳—黑，昭示了礼

制运行的基本规律（如图 １ 所示）。
其二，礼义中正色与间色的殊异，孕育了先秦礼制中的色彩尊卑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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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年，第 ３４６ 页。
《春秋左传》卷二十五《昭公二十五年》，李梦生译注：《左传译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３７３ 页。
语言学家张永言根据上古颜色词的音义特点，认为赤色包含朱、红、琼、瑕、丹等 ３６ 种颜色，黄色包含黄、华、皇、缇、绞等 １３ 种颜
色，黑色包含黑、玖、缁、玄、骊等 ３３ 种颜色，白色包含皓、素、皎、皙等 ３０ 种颜色，青色包含碧、苍、蓝、葱、绿等 １２ 种颜色。 参见张
永言《上古汉语的“五色之名”兼及汉语和台语的关系》，《语文学论集》（增补本），北京：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７７－２１６ 页。
陈襄民注泽：《尚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３２２ 页。
许维遒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十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８４ 页。



　 　 《周易·系辞下》中言：“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
取诸乾坤。”《通典·礼典》（卷六十一）又载：“黄帝、尧、舜
垂衣裳，盖取诸乾坤，故衣玄而裳黄。 旁观翚翟草木之华，
乃染五色，始为文章以表贵贱，而天下理。” 先秦时期，只有

符合五行方位的颜色方为正色，其他居于五行方位之间的

颜色，称为间色。 现以九宫格方位图予以呈现（见表 １）。

表 １　 正间色五行方位九宫格

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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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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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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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绿

　 　 表 １ 的九宫格中，五正色青、赤、黄、白、黑分别代表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居于五方之间位

的西北、西南、东南、东北、中间则分布着碧、红、绿、紫、骝黄五种间色。 《礼记·玉藻》①：“衣正色，裳
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郑玄注：“谓冕服玄上纁下。”孔颖达疏：“玄是天色，故为正；纁是地色，赤黄

之杂，故为间色。 皇（侃）氏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
骝黄是也’。”②在先秦服饰中，上衣称衣，下衣谓裳，衣、裳颜色有别。 因上衣代表天，其色须为正色，
下衣象征地，其色须为间色，如此形成天地之合，五行运转。 如此严格的色彩次序，衣者尊之为尊，逆
之为卑。 《诗经·邶风·绿衣》中有“绿衣黄里”“绿衣黄裳”之说，颇受儒者之诟病。 毛亨传：“绿，间
色；黄，正色。 又：间色之绿，今为衣而上；正色之黄，反为裳而处下，以兴不正之妾。”郑玄《笺》：“今
褖衣反以黄为礼，非其礼制也。”③此处绿色作为间色（青黄杂间之色），并未遵循上衣正色、下衣间色

的服饰搭配次序，因而被视为以邪干正之行为，视为卑贱之色。
先秦色彩的尊卑观念早在夏代就已萌芽。 考古人员在属于夏代纪年的晋南襄汾陶寺遗址中发

现，在发掘的 １０００ 多座墓葬中，大、中型墓葬的衣饰非常丰富，而小墓葬中几乎无随葬品。 这体现了

早期服饰中的等级区分观念。 因而从夏代开始，中国服饰从最初的装饰功能便逐渐附加了一定的政

治色彩，祭祀的礼仪服装（礼服）受到重视，成为统治阶级权力的体现，并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现

象，由此衍生出服饰色彩的尊卑之分。 在先秦服饰色彩的尊卑观念中，五色因符合五行规律，被视为

正色，且与该色相近的同色系，亦被视为贵色。 如黑色，因代表五行之北方，故为吉色。 而玄色、缁色

因与黑色相近，亦同属贵色。 玄为黑中带赤之色，《周礼·天官·司服》④中云：“祭群小祀则玄冕。”
郑玄注：“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因玄代表天，玄色作为天子冕服之色，常在祭祀等重大仪式中使用，故
为尊贵之色。 由此，随着正、间色的区分，春秋晚期，服饰色彩的尊卑观念开始形成。

这种色彩尊卑观念为先秦染事及染料职位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为保证礼制的运行，先秦除明确

了色彩秩序及尊卑等级外，儒士们尚围绕礼制定了一套与之相关的服饰色彩管理制度，成为礼制内

容的一个重要部分。 如《礼记·坊记》中曰：“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 故贵贱有等，
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只有礼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服饰、仪礼进行区别，朝廷方可各行

其职，百姓才可各归其位，社会才可规范有序，安然揖让。 故，礼应贯穿于人的一生：“夫礼始于冠，本
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礼记·昏义》）

如何使礼贯穿于人的一生？ 这就需要规范的施礼仪式。 《礼记·王制》制定了严苛的服饰制度：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不过九命；次国之君不过七命，小国之君不过五命。 大国之卿不过

三命，下卿再命；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 “三公”即八命之官，应穿鷩冕之服，若再加一命，除非特

别恩赐，等级不可超过九命之官；次国国君服饰不可逾七命，小国国君不可逾五命。 大国上卿服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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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又名《小戴礼记》，是“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一，传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所作，后由西汉礼学家戴圣编纂而成，
共二十卷四十九篇。 《小戴礼记》因经学大师郑玄为之作注，使文辞晓畅而流传于世，故被称为“《礼记》”。 《礼记》主要记录先
秦礼制，涉及先秦的礼节条文、制度政令、仪礼的释读以及周礼的意义，是研究先秦礼制的重要典籍。
孙希旦：《礼记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年，第 ８０１ 页。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１１８、１１９ 页。
《周礼》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反映了华夏礼乐文明的理论形态，对礼义和礼法作了系统解释，因郑玄的出色作注，成为“三礼”之
首。 《周礼》的作者，传为西周的周公旦，但其确切著者及成书年代，历代学者颇有争论。 晚清孙诒让在《周礼正义序》中认为，
《周礼》乃周公所作。 但该项说法在近代以来遭受众多质疑。 以梁启超、胡适、钱穆、郭沫若、徐复观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形成了
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 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至汉初，其中保
存有大量西周史料，可作为研究先秦文化的重要典籍。



能超三命，下卿不可超两命；小国的卿和下大夫均为一命官职。 《仪礼》①中，在不同的礼仪中，施礼

者均应穿不同颜色和款式的服饰。 如在成人教育礼之“士冠礼”中：“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韠，即
位于门东，西面。”②要求受礼者头戴浅黑色的帽冠，身穿朝服，腰束黑色大带，系着白色的蔽膝，在门

东即位，面朝西而立。
除对受礼者的服饰进行规范外，西周还专设染事之职，对服饰色彩分而治之。 如《周礼·夏官·

司马》中设“弁师”，掌管贵族冕冠的色彩形制：“弁师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里延，纽，五采缫十有二

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 诸侯之缫斿九就，缗玉三采，其余如王之事。 缫斿皆就，玉瑱、玉
笄。”③周代礼制趋于完备，国君及诸侯的冕冠都有固定的色彩搭配。 通常国君冕冠的案延（覆于冕

上的长方形木板）是玄表、朱里，冕的前沿悬有五彩丝绳做成的十二旒，每旒贯穿五彩玉珠十二颗，笄
的两端系朱红色丝带。 诸侯的冕冠以三色丝绳制成九旒，每旒有九彩玉珠九颗。 另《周礼·冬官·
考工记》中设“画缋”之职，负责设色、施彩、绘画及刺绣，掌管五色；又设“钟氏”一职，专管羽毛染色

事宜④。
此外，西周时已有违反服饰色彩制度的处罚规则。 《礼记·王制》规定：“作淫声、异服、奇技、奇

器以疑众，杀。” “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⑤此处“异服” “奸色”皆指不合礼制之服饰，违者均应受

罚。 可见，西周时，服饰色彩已具有礼的典章制度，染事、染料之职及赏罚制度的确立意味着服饰礼

制走向成熟。

二、服饰色彩中先秦礼法的确立

先秦礼义在色彩秩序、色彩尊卑及色彩管理上重次序、分等级、重规范的特点，使礼服与礼义融
合，礼以服饰为载体逐渐制度化，从而使礼法得以确立。 《周礼》中的“象魏悬法”向万民宣传了礼仪

的教化功能，使礼法成为统治阶级施行礼制的重要依据。 荀子看到了“礼”与“法”的区别，提出“礼
法之大分也”⑥，但又强调以法注礼，以“法”的制度规范性来强化和改造礼，认为“礼法之枢要也”⑦，
从而使礼、法结合，确立起礼法的观念。 礼法是礼仪法度的体现，以典章制度的形式对礼义的内涵进

行规范化，从而昭示着礼制运行的基本法则。 《礼记·乐记》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
之制也。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孔颖达疏：“礼者，别尊卑，定万物，是礼之法制行

矣。”⑧正因礼具有中正平和的本质及庄敬恭顺的节制性，在天为上、地为下的宇宙本位中，万事万物

品类殊异、上尊下卑，礼制才可运行。 可见，礼法是礼制立政的基础。 东周时，已有诸多典籍论及礼

与国政的关系。 如《国语·晋语四》：“夫礼，国之纪也。”另《左转·襄公二十一年》中：“礼，政之舆

也。”又《荀子·大略》中强调：“礼者，政之挽也。 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礼义是礼制之本，是礼法

确立的依据，是礼制运行的前提。 《荀子·礼论》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

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天地，是礼制生存之本；祖先，是礼制人伦之本；君长，是礼制治理之本。 故，
礼制应敬天地、尊先祖、崇君长。

问题之一：“天地”何以作为礼制生存之本？
天地是宇宙万物之本，其“天道”与“地道”成为礼法确立之本。 古时上天下地的时空位序为冕

服上衣下裳的形制提供了依据，因而先秦服饰奉行天尊地卑的宇宙观，常以玄衣纁裳为冕服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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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中言：“祭群小祀则玄冕。”郑玄注：“凡冕服，从衮冕以至玄冕，皆‘玄衣纁裳’。”①玄色是正色

之黑色系，其色黑中带紫、赤，犹如鸿蒙初辟，厚重而神秘，象征未名之天；纁色是赤与黄杂间而成，其
色接近土黄，为间色，象征苍茫大地。 玄衣纁裳的冕服形制正呼应了上天下地、乾坤相合的宇宙观，
预示阴阳交替、四时变化、五行运转。 因此，服饰五色须符合天地四方之序差格局，顺应天道而行。
《周礼·冬官·考工记》中言：“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

之黄。”②此处“六方六色”观是在传统五方五色观的基础上融合道家、法家、阴阳等思想生成，体现了

西周对“方色”观念的深化。
西周方色观念除体现在方位上外，还体现在季节时令的变化中。 顺应天道轮回，天子会根据季

节的变换选择相应的服色。 《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载青旂，衣青

衣，服苍玉；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载赤旂，衣朱衣，服赤玉；中央土，……天子居大庙

大室，……载黄旂，衣黄衣，服黄玉；孟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左个，……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孟
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载玄饰，衣黑衣，服玄玉。”③在重要礼仪中，天子在春季服青色衣

饰，在夏季服赤色衣饰，中央土（四时中间的时段）时服黄色衣饰，秋季服白色衣饰，冬季服黑色衣饰。
又如在士冠礼中，不同的季节时令，施礼者服饰和鞋履的颜色搭配亦有差别。 《仪礼》中云：“屦，夏
用葛。 玄端黑屦，青絇繶纯，纯博寸。 素积白屦，以魁柎之，缁絇繶纯，纯博寸。 爵弁纁屦，黑絇繶纯，
纯博寸。 冬，皮屦可也。 不屦繐屦。”即冠礼用的鞋，夏天要穿用葛做的。 如果穿玄端服，就要用黑色

的鞋搭配，且鞋头、鞋缝的丝带和鞋的镶边都要用青色。 如果穿腰间带褶的白缯裳，就要用白色的鞋

搭配，鞋头、鞋缝的丝带和鞋的镶边都要用白色。 如果穿爵弁服，就要用浅绛色的鞋搭配，头、鞋缝的

丝带和鞋的镶边都是黑色。 而在冬天，就要穿皮革做的鞋，而不宜穿繐做的鞋，因为繐是做丧服

用的。
与“天道”相呼应的“地道”，亦须遵循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因而画工在制作服饰时，亦应按山

川日月之象，施以相应的色彩。 《周礼·冬官·考工记》中云：“土以黄，其象方。 天时变。 火以圜，
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 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 ④可见服饰之形，取自宇宙之象。 在

天地相合、五行相赳的四时变化中，宇宙万物在五方格局中转化为服饰章纹，成为“礼义”的符号化体

现。 因而，服饰成为沟通宇宙与人之间的媒介，天—衣—人三者合一，如此“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
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⑤先秦的服饰

色彩恰恰体现了礼制以天道为本的宇宙观，此谓礼制之“义”。
问题之二：“先祖”何以成为礼制人伦之本？
作为礼法的规范之一，“天道”与“地道”为礼制的运行提供了基本法则。 然而在天—衣—人的

三位一体结构中，礼制在世间的运行需借助深厚的人伦关系，方可将礼义惠及众生，广为流布。 因

而，在宗法文化的背景中，“亲亲”“尊尊”成为维系人际、促进礼制传播的伦理原则。 人伦之情，成为

礼制得以普及众生、惠及世人的根本。
《礼记·大传》尤为强调人伦对礼的重要性：“礼，不王不禘。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 诸侯及其大祖。 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⑥依据礼的规定，天子在祭禘，诸
侯、大夫、士在庆功勋时，均可设坛祭祖。 可见，人伦在礼仪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何将人伦用

于礼制之中？ 《礼记·大传》中曰：“上治祖、祢，尊尊也。 下治子、孙，亲亲也。 旁治昆弟，合族以食，
序以昭缪，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对于长辈应尊敬尊者，对于晚辈要亲近亲者；对于旁侧兄弟，可根

据昭穆次序排列位序，以礼义区别亲疏长幼，人道伦常即可体现，礼法通过人伦得以确立，成为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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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
礼制之本需通过礼服外显，因此先秦礼法特别强调人伦纲常在凶服中的体现。 《礼记·丧服小

记》记载了五种丧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此五种丧服是根据吊唁者与故者亲疏远近的不

同而设，在形制、布料及服丧时间上均有区别。 如“斩衰：括发以麻。 为母，括发以麻，免而以布。 箭

笄终丧三年”①。 斩衰，是与故者（父亲）关系最近的人所服，其布料以最粗陋的生麻布制成，痛哀三

年。 其他四类丧服依据与故者的亲疏，布料从粗麻布到细麻布不等，服丧时间从三年依次降至一年、
九个月、五个月、三个月。 在服丧中，与故者的亲疏亦有区别：“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 上杀，下
杀，旁杀而毕矣。”②即上亲父、下亲子，此三辈最亲；由父及亲祖，由子至亲孙，扩大至五辈次之；再上

至曾祖、高祖，下及曾孙、玄孙，扩大至九辈又次之。 可见，丧服的服制是以血亲人伦关系为纽带，逐
渐扩散开来。

另，人伦关系在丧葬礼仪中体现为对“情”的体悟，以丧服的特定色彩表达对逝者（或出离者）无
尽的哀痛与悲鸣。 《礼记·檀弓上》载：“穆公之母卒，……哭泣之哀，齐、斩之情。”③根据礼制，“齐
衰”是为母亡之丧服，“斩衰”是父亡之丧服，鲁穆公之母去世，与曾子父亲去世时的哀伤具有共情之

处。 又《礼记·曲礼下》中曰：“大夫、士去国，逾竟，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彻缘、鞮屦、
素幂簚……”④大夫、士离国时，要以丧葬之礼在边境祭拜，面向祖国而哭，着素衣、素裳、素冠，以示

对故土家园的留恋。 因而，在“亲亲”“尊尊”的人伦关系中，血浓于水的亲“情”赋予了服饰最郑重、
肃穆的意义，从而以伦理的情感力量抵牾因天道规则、宇宙秩序带来的服饰理性，礼制得以流传、遍
及。 可见，礼制在世间的运行需以人伦为纲，此谓礼制之“情”。

问题之三：“君长”何以作为礼制治理之本？
礼法中的人伦之情是沟通天地、维系长幼之间的纽带，然而仅有人伦之情并不足以促进礼制之

运行。 正所谓服饰之“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

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治为之也”（《春秋繁露·度制》）。 人伦之情在“亲亲”“尊尊”中可辨亲疏、
别长幼，但若使尊卑有序、贵贱有等，则要以“贵贵”来尊敬贤者，以使礼制畅行。 故而，春秋战国时，
自天子、诸侯至大夫、士，各等级官员的“命服”在冠、冕服及佩饰上的色彩皆不相同，体现出先秦服饰

色彩的系统性及礼制等级的森严。
就冠而言，先秦贵族之冠的区别常在冠体及组缨颜色上。 《礼记·玉藻》中言：“玄冠朱组缨，天

子之冠也。 缁布冠缋緌，诸侯之冠也。 玄冠丹组缨，诸侯之齐冠也。 玄冠綦组缨，士之齐冠也。”⑤玄

色冠体配朱色冠带是天子之冠，缁布冠体配彩色冠带是诸侯之冠，诸侯斋祭时所戴之冠是玄色冠体

配赤色冠带，士人齐斋时所戴之冠则为玄色冠体配苍艾色冠带。 此外，在有关冠状饰的考古发掘中

发现，在属于新时代时代的良渚文化中，三叉形的玉饰目前仅在反山、瑶山等高级墓葬中发现，因而

有三叉形玉饰的冠冕，其规格和地位更高⑥。
就冕服而言，周代冕服并非天子专服，各诸侯、大夫、士等在祭祀、朝聘天子时均可服冕服。 其中

在士中，依据等级的不同，玄端服的颜色亦有详细区分。 《仪礼·士冠礼》载：“玄端：玄裳、黄裳、杂
裳可也。”郑玄注：“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 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杂裳。 杂裳者，前玄后

黄。”⑦士的玄端服主要在于下裳颜色的差异，上士穿玄色，中士穿黄色，下士穿杂色。 与之对应的，
先秦贵族夫人的命服颜色亦具有鲜明的等级性。 《礼记·玉藻》：“王后袆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
再命袆衣，一命襢衣，士褖衣。 唯世妇命于奠茧，其他则皆从男子。”⑧王后之命服称袆衣，其色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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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上面画素色雉鸟；侯爵夫人、伯爵夫人之命服谓揄狄，其色为青，上面的雉鸟为青；子爵夫人、男爵

夫人之命服称屈狄，其色为赤，服上的雉鸟不施色；卿之妻，其命服谓鞠衣，色为黄桑；大夫之妻，其命

服称襢衣，色为白；士之妻，其命服称褖衣，为黑色带赤色镶边。 其他贵妇之命服，则跟随夫君官职

而定。
就佩饰而言，其等级性体现在佩玉颜色的差异。 玉为重要礼器，王国维《观堂集林·释礼》：“此

诸字皆象二玉在器中之形，古者行礼以玉。”①玉不仅是行礼的重要器物，亦是士夫贵族身份的象征。
西周时，玉被作为冕服佩饰，象征不同官职的品级与尊卑。 《礼记·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
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郑玄

注：“玉有山玄、水苍者，视之文色所似也。 绶者，所以贯佩玉，相承受者也。 纯当为‘缁’。 綦，文杂

色也。 缊，赤黄。”②不同品级的官员，其佩玉及组绶的颜色各不相同。 玉饰是以玉的纯度论尊卑：天
子为白玉，玉的纯度最高；公侯为山玄玉，似山之玄，有杂文，属灰色玉；大夫为水苍玉，似水之苍，有
杂文，属碧玉；世子为瑜玉，玉质纯良，属美玉；士为瓀玟，近似石头，最为贱次。 另从组绶来讲，贵族

常以其丝带的颜色来明等级：天子组绶为玄，公侯为朱，大夫为缁，世子为青灰，士为赤黄，不一尔等。
可以看出，先秦的冠、冕服及佩饰，无论从其整体色调或搭配用色上，都有了更为细微的规定。

在以“贵贵”为原则的等级次序中，服饰以社会阶层为序，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内涵与社会意义，礼制亦

具有了恒常的内在结构，此谓礼制之等序。 因而，以天道为本，礼制之“义”得以凸显；以人伦为纲，礼
制之“情”得以维系；以君长等级为序，礼制之“恒常”得以遵循。 在以天道、人伦和君长为等级构成

的礼制之本中，礼法得以确立，礼制运行的内在机理得以形成。
尽管礼法是礼制运行的前提，然而礼制的变迁才是礼制运行的根本，并由此体现出礼制运行的

全过程。 夏商周对不同色彩的崇尚实已为春秋战国时期礼制用色的逆变提供了历史依据。 《礼记·
乐记》中言：“三王异世，不相袭礼。”③夏商周三代尽管均奉行礼制，但各有千秋。 随着各诸侯国在礼

制上的殊异，其对色彩的择用极易冲破前朝礼制单一用色的规限，出现色彩选择的多元化。 春秋战

国时期贵族色彩观的蠕变正是礼崩乐坏的最直接体现，这种“变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服饰正色的色系扩大，色彩更为丰富。
在夏商的正色体系中，天子诸侯的服饰仅限于传统五色（赤、青、黄、白、黑），然而自西周以来，诸

侯、大夫之间颇为崇尚接近赤色的朱、丹两色。 《荀子·富国篇》言“天子朱裷衣冕”，天子的衮衣和

冠冕皆用朱色，可见朱色为贵色。 另，玄色因接近五色之黑色，在西周时亦被定为吉色———自天子至

诸侯，无不尊崇至极。 《诗经小雅·采菽》中云：“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郑玄笺：“玄衮，玄衣而画以

卷龙也。”衮，为帝王绣龙的冕服，常为祭祀、嘉典等隆重场合穿着。 衮为玄色，足见玄色之贵。
其二，间色地位上升，僭礼越制行为不断。
西周时，正色的扩大实已触动礼制之规限，在日渐松弛的礼制中，随之而来的是间色地位的上

升。 在夏商礼制中，间色代表卑贱，仅可用作冕服下裳或平民服色。 然齐桓公好紫，把作为间色的紫

运用到冕服中，一时致举国上下皆服紫，紫色变得昂贵无比。 《史记·苏秦列传》：“齐紫，败素也，而
价十倍。”④《礼记·玉藻》载：“玄冠紫緌，自鲁桓公始也。”孙希旦注：“紫为间色，不正，不当用为冠

緌。 但春秋人尚紫，故鲁桓公用之。”⑤依夏商之礼制，作为间色的紫不可作冕服，亦不可作冠緌，然
齐桓公、鲁桓公皆悖逆传统礼制，做出越礼之举，故《论语·阳货》中孔子怒斥：“恶紫之夺朱也。”何
晏集解：“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者。 恶其邪好而夺正色。”⑥孟子亦曰：“恶紫，恐其乱朱也。”⑦

故而，春秋战国时期在正色色系的拓展及间色位序的更移中，部分诸侯国在服饰色彩上开始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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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错彩镂金、雕缋满眼”之美。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载，齐景公“衣黼黻之衣，素绣之裳，一衣而

五采具焉”，其衣饰五彩俱全，繁艳无比。 可见，夏商建构的五行色彩秩序，在春秋战国时期已逐渐被

打破，传统“依礼择色”的色彩等级制度亦有所变更———礼制进入变迁阶段，先秦礼制在变迁中得以

代代相传，也为先秦礼制的运行提供了历史缘由。

三、服饰色彩中先秦礼制的运行缘由

礼义观的形成及礼法的确立为先秦礼制的运行奠定了历史基础，并提供了哲学依据。 在历史与

思想的交织中，先秦礼制的运行包含了一系列过程，其形成、发展、成熟、完备，并可代代相传，有诸多

原因。
其一，社会等级制与天道、人情的呼应。
自夏至秦，等级制一直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点，贵族各阶层之间，以及贵族与庶民之间，皆

以等级制由上而下建构起不同的社会阶层。 古代社会的这种分层结构必然需要相应的文化机制与

之对应，以保证社会的整体运转。 因此，礼制的诞生成为必然，成为历代君王治国安民、维护身份等

级的重要手段。 《礼记·礼运》中言：“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

谨于礼者也。 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①依孔子看来，夏商周历代君王无

不以礼义择英才，以礼制显道义，以成就诚信、明察过失，以仁为规范且谦让有度，向世人昭示治国常

法。 礼制因而成为治国安民的策略。 另，孔子《礼记·礼运》中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

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②礼制是先代圣王顺应天道来治理人情的，所以是决定国家存亡的重

要典章制度。 只有礼制顺乎天道而遏制人情，才可使社会有序，国泰民安。
对于礼制，荀子认为，礼制是先王为解决人之欲求纷争而设。 《荀子·礼运》中言：“礼起于何

也？ 曰：人生而有欲。 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

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荀子从人性之

恶的角度来解释礼制的起源，认为礼制在于“养欲”，是满足人合乎法度的欲求。 这与孔子的“克己

复礼”，强调礼制的“节欲”，有所不同。 但荀子的“养欲”绝非“纵欲”，而是分而治之，制定不同的法

度来规限人的不同欲求。
如何顺乎天道、梳理人情，促进礼制的运行？ 人情是人伦之情，只有把礼制从天道、地道落实到

人伦中，方可以天地之道梳理人之情。 因此，服饰作为礼器，成为沟通天与人之间的媒介，以服饰色

彩为象征，可建立起社会等级与天道、人伦的呼应，从而以天地之道规约人欲，以人伦关系顺乎人情。
故，自殷商开始，色彩便有了正色与间色之分，并被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以“分尊卑、别贵贱”，对应

不同的社会等级。 正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言：“有制度、典礼以治，天子、诸侯、卿、大夫、
士，使有恩以相洽，有义以相分，而国家之基定，争夺之祸泯焉。”③

其二，染色工艺的客观作用。
先秦时期，历代君王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模式，这使得先秦服饰对农业的依赖性较大。 尤其是

染料及染色工艺的发达程度直接决定了服饰色彩的稀有及丰富性，从而客观地影响了先秦礼制的

运行。
尤其在夏、商两代，由于染料的匮乏及染色工艺的局限性，服饰色彩极为稀少，部分色彩成为统

治者的专享。 许嘉璐先生认为，夏人尚黑、殷人尚白的色彩观实是由染色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夏朝

“起于衣物粗劣龌龊，皆呈黑色。 至商，手工业已渐发达，丝织品增多，麻织品趋细，而染工未兴，于是

‘尚白’，实为以‘素’为主”④。 由此可知，先秦时期因染料匮乏，夏朝服饰之黑，实为粗布衣料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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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服饰之素，实为织物之本色。
西周时，随着人们对植物染料的发掘以及染色工艺的提高，色彩的种类增多。 《荀子·劝学》言：

“染草，草之可染五色者，如蓝以染青，蒨以染赤，皂斗以染皂。”①染草作为植物染料，对其各个部分

施以加工，便可染出五色。 可见当时染色工艺已有较大进步。 然而，尽管染料种类增多，染色工艺有

所改进，但服饰染色受时令的影响较大。 《周礼·天官》中云：“染人掌染丝帛。 凡染，春暴练，夏纁

玄，秋染夏，冬献功。”②染丝染帛，需春季煮熟暴晒，夏季染成纁色和玄色，秋季再染成五色，冬季才

可呈现染好的成品。 足见染色工艺之复杂，染色周期之冗长。 而且，染色须具有精准性，以区分层层

等级。 《吕氏春秋·季夏纪》中强调：“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忒。 黑黄苍

赤莫不质良，勿敢伪诈。 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度。”③在染色时，应严格按

照章纹之染法，各种服色不能有丝毫差池。 在如此复杂的染色工艺下，服饰色彩成为贵族们的奢侈

品，成为等级与身份的象征。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采用发酵原理，染色工艺较西周时有了明显改进，色彩丰富起来，色彩的持

久度变得稳定。 最典型的表现是，服饰的间色增多且色泽饱满，各贵族争相拥戴，蔚然成风。 《论
语·乡党》曰：“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杨伯峻注：“古代大红色叫‘朱’，这是很贵重的

颜色。 ‘红’和‘紫’都属此类，也连带地被重视，不为平常家居衣服的颜色。”④在发达的染色工艺下，
原有正、间色形成的色彩秩序已被打破，夏商的色彩礼制逐渐瓦解。 可见，染色工艺会影响服饰色彩

的稀缺多寡，亦会导致某些色彩成为贵族及平民区分的标志，从而间接影响了先秦礼制的成熟与

衰落。
其三，儒家文化的思想根基。
先秦礼制得以运行的文化原因在于，儒家文化是其思想基础。 孔孟儒家以“礼”作为君子修身养

性的方式，强调修身以礼的德性诉求，并把“德”视为礼的最终目的。 荀子之礼，在继承了孔孟之礼的

基础上，吸收法家（商鞅）思想，强调礼法并重，以礼之罚促进礼制之法度的建设。
一方面，孔孟之礼把服饰与身体视为一体，注重服饰对身体的修饰作用，以衡量君子之德的高

低。 《礼记·表记》曰：“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

以君子之德。 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

行。 是故君子衰绖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胄则有不可辱之色。”⑤在孔子看来，君子的仪容、言
辞均是道德的外化。 若君子服饰符合其仪容、言辞及身份，即为有德；反之，则是无德，视为耻。 故君

子应注重服饰与容貌、言辞的相称。 衣服与容貌相称，方能外正其容；衣服与言辞相符，才能内诚其

心。 如此君子方可内外兼修，以修身之礼仁德四方、达济天下。 故《礼记·王制》云：“司徒修六礼以

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

德，简不肖以绌恶。”⑥把服饰融于六礼中，以节制人之习性，以七种人伦兴发人之道德，统一道德规

范以形成共同的社会风俗，尊重贤人以崇尚道德，剔除小人以罢斥邪恶。
基于此，孔孟之礼尤为注重服饰对人之品德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佩饰上注重佩玉与人格修养的

关联。 《礼记·聘义》中言：“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 缜密以栗，知也。 廉而不

刿，义也。 垂之如队，礼也。 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 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 孚尹

旁达，信也。 气如白虹，天也。 精神见于山川，地也。 圭璋特达，德也。 天下莫不贵者，道也。”⑦君子

比德如玉，玉的品质与人格修养的十一个层面（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相通，故君子

“贵玉贱碈”，以玉之温润养君子之德。 正因如此，先秦服饰擅以佩玉之礼衡量君子修养之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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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 右徵、角，左宫、月，趋以《采齐》，行之《肆夏》，周还中规，折还

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 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

自入也。”①君子在行礼时，佩玉的声音应符合一定的韵律，发出悦耳之音，此为佩玉之度，是衡量君

子修养高低的标准之一。
另一方面，荀子在继承孔孟之礼的基础上，融合法家思想，对服饰之礼作了改进，形成了“隆礼至

法”的礼法观。 与孔孟之礼相近，荀子之礼亦认同服饰在修饰人之容貌方面的重要作用，“知为人主

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必将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

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荀子·富国》）。 但荀子更强调服饰在治国方面的重要作用：君
主若不以服饰美化、装饰自己，就不足以统一民心。 这与孔孟服饰之礼中的“正其容”极为相似，但其

细微差别在于：孔孟之礼注重服饰对君子之德的陶冶作用，而荀子之礼强调服饰对君主治国的辅助

功能。
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在服饰方面，荀子之礼与孔孟之礼的最大不同在于，荀子尽管认同“德

治”的教化作用，但对一些猥琐之徒却提倡以刑待之，认为“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

刑”（《荀子·王制》）。 又言：“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荀子·成相》）荀子认为，只有

礼法并重，分而治之，把“法治”与“德治”结合，才可“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 因此，
荀子倡导“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荀子·王制》）。 重视礼的法度，强
调礼法的实施，从而使礼法与服饰等级相结合，以色彩呈现礼制，由此，社会方可贵贱有等、亲疏有

别、各安其位、天下大同。 从这一层面而言，先秦礼制的运行机制是孔孟之礼与荀子之礼的辩证互

用，是以礼义为前提，以礼法为法则，以礼仪为手段，从三个维度建构起的一个立体框架。 这一立体

框架保证了先秦时期我国古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整体运转，也铸就了先秦文明的灿烂与

辉煌。

四、结语

先秦礼制基于五行说建构了独特的色彩秩序，进而形成色彩尊卑意识及初步的色彩管理理念。
先秦礼制以礼服为重要载体，在礼义、礼法和礼仪之间形成了特定的典范，体现了以天道为本、以人

伦为纲、以等级为序，以色彩观的流变为沿革的独特运行机制。 礼制是隐含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的

一条主线，其运行的关键在于社会等级、染色工艺及儒家文化的共同作用。 先秦礼制以服饰色彩为

标识，建立起身份识别及地位区分的依据，以特有的色彩秩序串联起不同朝代的文化发展史，从而尽

可能地规避了因朝代更迭造成的文化断裂。 然而，尽管先秦服饰流光溢彩，但严苛的礼法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了个体的活力，褫夺了生活的丰富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泯灭了审美的鲜活，从而使某些礼仪

典章沦为僵化的教条，影响了后世中国古代文化创造性的发挥，因而五四时期礼制被称为“礼教”。
也因此，在服饰色彩的符号寓意中，先秦礼制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在文化与生活之间，在审美与政治

之间，始终偏向社会、生活及政治的一极，儒家天下大同的社会图景亦只是一种远在彼岸的政治理

想，遥远而不可及。

（责任编辑　 刘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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